
1

采购需求

一、基本要求

1、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白水县仓颉庙景区基础配套设施提升改造项目

（2）建设单位：白水县文化和旅游局

（3）建设规模及内容：一共建设五条景区道路，文圣东路仓颉庙景

区内一条南北向景区支路，南起史官镇现状东西主干路，北至庙前路 ，

设计道路全长 1374.895m，道路宽 12m，两侧各两米的绿化带；文圣西路

为双向两车道，设计道路全长 692.078m，道路宽 8m，两侧各两米的绿化

带，双向两车道，为景区内一条南北向观光道路；庙前路东段为仓颉庙景

区内一条东西向乡村道路，西起现状仓颉庙前广场，东至同步设计的文圣

东路，设计道路全长 917.006m，K0+000~KO+080 道路宽 8m，K0+140~K0+255

车行道宽 10m,两侧人行道各宽 3m，KO+255~KO+917.006 车行道宽 10m，

两侧各 2m 绿化带，道路全段双向两车道，为景区内一条东西向观光道路；

庙前路西段为仓颉庙景区内一条东西向乡村道路，西起文圣西路，东至现

状仓颉庙门前广场，设计道路全长 289.626m，道路宽 8m，两侧各两米的

绿化带，双向两车道，为景区内一条东西向观光道路；文圣北路为仓颉庙

景区内一条东西向贯穿的景区次干路，西起文圣西路，东至仓颉路，设计

道路全长 308.073m，道路红线宽 24.5m，其中车行道宽 14.5m，两侧路

侧带各宽 5m（1.5m 绿篱带+3.5m 人行道）。

2、采购项目需要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

（1）、《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 号）；

（2）、《财政部 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

知》（财库〔2014〕68 号）；

（3）、《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

（财库〔2017〕14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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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实施

意见〉的通知》（财库〔2004〕185 号）；

（5）、财政部、国家环保总局联合印发《关于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

实施的意见》（财库〔2006〕90 号）；

（6）、《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政府强制采购节能产品制度的通知》

（国发办〔2007〕51 号）；

（7）、《财政部 发展改革委 生态环境部 市场监管总局 关于调整优

化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财库〔2019〕9号）；

（8）、《关于印发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通知》（财库〔2019〕

19 号）；

（9）、关于印发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通知（财库〔2019〕

18 号）；

（10）、《陕西省财政厅关于加快推进我省中小企业政府采购信用融资

工作的通知》（陕财办采〔2020〕15 号）；

（11）、《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的通知》

（财库〔2022〕19 号）；

（12）、其他需要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

（13）、本项目非专门面向中小微企业。

3、其他要求：

（1）工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365 日历天。

（2）建设地点：白水县。

（3）质保金：预留工程款的 3%作为质保金。

（4）质保期：2年。

（5）、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二、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其他规范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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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

（2）《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50300－2013

（3）《城镇道路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CJJ1-2008）

（4）《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42－2002

（5）《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303－2011

（6）《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68-2008

（7）《给水排水构筑物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50141-2008

（8）《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50974-2014

（9）《湿陷性黄土地区建筑规范》GB550025-2004

（10）《建筑工程冬季施工规程》JGJ/T 104-2011

（11）《城镇直埋供热管道工程技术规程》GJJ/T81-98

（12）《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CJJ82-2012

（13）《建设工程文件归档规范》GB/T 50328-2014

（14）《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59－2011

按照国家、省、市、行业现行施工规范和标准。如上述标准及规范要

求有出入则以较严格者为准。

三、拟投入本项目的费用测算

本项目采购预算 52831787.40 元，包括本次项目所需的人工费、设备

购置费、施工费、管理费、税金等所有费用。

四、服务质量、标准、期限、效率等要求

1、质量标准：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施工验收规范标准，达到“合格”

标准。




